
臺中市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卡拉 OK歌唱比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年 11月 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45505653 號函。 

二、目的： 

（一）鼓勵各校學童以本土語言融入音樂，提高學童對本土語言及音樂之美的鑑賞能力。 

     （二）培養學生對本土語言的認同感，樂於口說、傳唱。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四、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五、承辦學校：臺中市立太平國民中學 

六、協辦單位：臺中市本土語文指導員及臺中市國教輔導團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小組 

七、競賽日期：115年 6月 6日(星期六) 

八、競賽地點：臺中市立太平國民中學(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116號) 

九、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採網路報名：自 115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 8 時起至 115 年 5 月 8                                                                                                                                                                                                    

日 ( 星 期 五 ) 下 午 4 時 止 ， 至 Google 表 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YW7pbl0urKhdgu4H9_WxsJHshv0xo7HEUJgF

Lyn5iAo/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線上報名。 

（二）線上報名完成後，請至電子信箱列印報名回條，連同授權書逐級核章後，於 115年

5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4時前，紙本送達承辦學校教務處審核，逾時視同未完成

報名，不得更改曲目及參賽者，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參賽。 

（三）為求公正，未經網路報名或紙本報名資料未經學校核章者，概不受理。完成網路 

報名後如需再次更改報名資料，得於上開報名期限內致電承辦學校修正。另如因 

特殊用字導致無法呈現時，得以同音相似字替代，再於紙本備註欄以正楷更正。 

十、競賽項目：本土語言（臺灣台語、臺灣客語、臺灣原住民族語）卡拉 OK歌唱比賽。 

（一）參加對象：每位參賽者限擇臺灣台語、臺灣客語、臺灣原住民族語之其中一組報

名，不得跨語言別或跨組參賽，並請依下列各組別規定報名；如查有資格不符之

情事，將取消參賽權。 

   甲、臺灣台語： 

          1.學生組：分國小低年級組(1、2 年級)、國小中年級組(3、4 年級)、國小高年級                    

組(5、6 年級)、國中組等 4 組辦理，凡就讀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學生皆可參加，國小部分每校每組限報 1名、國中部分每校限報 2名。 

          2.教師組：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現職教(職)員皆可參加(男女不分組)，每校限

報 2 名。 

          3.各組報名人數不足 5人時則併組比賽；參賽人數超過 26人時，則以亂數方式分 

            組比賽。 

    乙、臺灣客語： 

          1.學生組：分國小組、國中組 2組辦理，凡就讀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生皆可                    



參加，國小部分每校限報 2名、國中部分每校限報 2名。 

          2.教師組：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現職教(職)員皆可參加(男女不分組)，每校限

報 2 名。 

          3.各組報名人數不足 5人時則併組比賽；參賽人數超過 26人時，則以亂數方式分 

            組比賽。 

        丙、臺灣原住民族語： 

          1.學生組：凡就讀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生皆可參加，每校限報名人數無限制。 

          2.教師組：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現職教(職)員皆可參加(男女不分組)，每校限

報名人數無限制。 

          3.各組報名人數不足 5人時則併組比賽；參賽人數超過 26人時，則以亂數方式分 

            組比賽。 

          4.本語言競賽限原住民族語歌曲，可由附件選曲或清唱及自備 USB (以 MP3  

為主)。 

  ※每位師、生限擇臺灣台語、臺灣客語、臺灣原住民族語其中一組報名，不得跨組。參賽者

請依各組別規定報名，若發現資格不符情事，將取消參賽權。 

語別 

組別 
臺灣台語 

低年級學生組 

(1、2年級) 每校 1名 

中年級學生組 

(3、4年級) 每校 1名 

高年級學生組 

(5、6年級) 每校 1名 

國中學生組 每校 2名 

教師組 每校 2名 

註 1：各組報名人數不足 5人時則併組比賽；參賽人數超過 26人時，則以亂

數方式分組比賽。 

註 2：每位參賽者限擇臺灣台語、臺灣客語、臺灣原住民族語之其中一組報

名，不得跨語言別或跨組參賽。 

 

 

 

 



語別 

組別 
臺灣客語 

語別 

組別 
臺灣原住民族語 

國小學生組 每校 2名 學生組 

(國小國中 

不分組) 

報名人數無限制 

國中學生組 每校 2名 

教師組 每校 2名 教師組 報名人數無限制 

註 1：各組報名人數不足 5人時則併組比賽；參賽人數超過 26人時，則以亂

數方式分組比賽。 

註 2：每位參賽者限擇臺灣台語、臺灣客語、臺灣原住民族語之其中一組報

名，不得跨語言別或跨組參賽。 

(二)競賽相關規範： 

1. 臺灣台語及臺灣客語組以大會推薦歌曲及曲號(大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型號 DA-

168AI)（如附件）中自選一首歌曲演唱(不提供螢幕，請參賽者熟記歌詞)，不受理

自備伴唱帶。 

2. 臺灣原住民族語可由附件選曲或自行清唱及自備 USB (以 MP3為主)，並於現場播

放。 

3. 比賽前提供參賽者於現場試唱，試唱場次： 

【第一場】115年 5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至下午 3時 30 分。 

【第二場】115年 5月 29日(星期五)下午 1時 30分至下午 3時 30 分。 

4. 試唱時間每人以 2分鐘為限，欲參加試唱者，請於填寫報名表單時一併預約彩排，

並依當日至現場報到順序依序試唱，逾時恕不受理，且不接受現場報名試唱。 

5. 報名時，請務必填寫曲調(如男調、女調、調降 1、女調+3…等)，試唱後，如需調

整曲調，請試唱當天跟工作人員更改，或務必於 115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5

點前電洽太平國中教務處修正(一次為限)；如報名時無填寫曲調或未於 5 月 29 日

前修正，現場一律設定「原調」(無填寫者)或報名時填寫之曲調，不接受現場調整

曲調。 

(三)評分標準： 

1. 發音：占 30％ 

2. 表演內容(歌詞詮釋、情意表現、選曲適切性、儀態等)：占 30％ 

3. 音樂表現(音準、音色)：占 40％ 

十一、領隊會議(含出場序抽籤)時間：115 年 5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於太平國中辦

理 ， 出 場 序 請 於 當 日 逕 至 臺 中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網 站 網 址 ：

(https://www.tc.edu.tw/)查閱。 

十二、獎勵： 

     (一)名次評定採序位法，序位總分相同則以平均分數作為輔助之評定。 



 (二)錄取名額：各組錄取第一名 1 人、第二名 2 人、第三名 3 人、第四至五名若干人

（總平均未達 85 分不得列第一名，未達 75分不得列為第五名）。 

     (三)學生組獲獎者均頒發獎狀乙幀。 

(四)指導（每位學生限一位指導老師）及參賽老師：凡指導學生參賽或個人參賽獲獎者，

核予獎勵如下： 

    1. 如為正式教師：獲得第一名者核予嘉獎乙次；第二至五名頒發獎狀乙幀。 

        2. 如為代理代課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私校教師獲獎者頒發獎狀乙幀。 

(五)現場不進行頒獎，獎勵部分將由教育局發文核布，並由承辦學校另行寄送獎狀至獲

獎人員所屬學校。 

(六 )獲獎公告將於比賽結束後 3 日內公告於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網址：

https://www.tc.edu.tw/)。 

十三、附則： 

(一)各組參賽人員須依規定時間準時報到，因參賽人數眾多，為使比賽活動順利進行，

各組比賽結束不進行講評。 

(二)各組參賽人員將由工作人員分批帶進競賽場地準備，並至預備席入座，靜候呼號、

出賽。參賽人員聞呼號後即登臺，如呼號三次未上臺者，即以棄權論。演唱結束後

請回到預備席，待同場次參賽人員演唱完畢，再一起由工作人員引領離開比賽場地。 

(三)非參賽人員請勿進出比賽場地，得於休息室觀看轉播。 

(四)比賽現場提供卡拉 OK伴唱機及有線或無線麥克風，不提供螢幕，採伴奏模式。 

本次賽事使用大唐國際伴唱系統(型號 DA-168AI)比賽條件如下： 

1. 導唱功能關閉。 

2. 迴音功能 Reverb (巨星)。 

3. 麥克風音量暫估 28。 

4. 音樂音量暫估 22-23。 

5. 不提供影像畫面，請熟記歌詞，參賽人員上臺就定位點站立後，音樂隨即播放，

逕行演唱(全曲演唱)即可(不用向評判打招呼語)。 

6. 因比賽空間大小不一，當日比賽音樂音量及麥克風音量依評審聽覺需求調整為準。 

(五)凡報名即視同同意主(承)辦單位於現場錄 轉播，以推廣校園母語日活動及本土文化

活動。 

十四、凡參加本競賽之人員(含參賽人員、指導老師、工作人員)於比賽期間，皆由參賽單位核

予公(差)假乙日登記，往返差旅費由各校自行支付。 

十五、因承辦學校校內停車位有限，不開放停車，請至周邊自覓停車空間。 

十六、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臺中市立太平國民中學教務處彭智賢主任(04-23922540*111)。 

十七、辦理本案有功人員，將由教育局另案核定辦理敘獎事宜。 

十八、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授權暨承諾書 

本人茲同意無償、非專屬授權主辦單位錄製本人公開表演之臺中市 114學年

度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卡拉 OK 歌唱比賽聲音影（肖）像，得將其製作成視聽著

作（影片）與數位形式檔案，於校內、外及學術教育推廣等，提供教學研究與公

共服務用途之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公開播送與網路線上閱覽下載。若因教學研

究之必要，得重製該視聽著作。 

 立授權書人聲明並保證授權使用之著作，並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隱私權

及其他權利之情事，如有侵害第三人之權利者，悉由授權人自負法律上之責任。

本件授權不影響著作人對原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並得為其他之專屬授權。 

 

此致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授權人(學生法定代理人)：        (親筆簽名或蓋章) 

 

地 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以上資料請務必填寫清楚，謝謝）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月   日 

 


